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〔2022〕4 号

2022年 5月 16日

澄迈县人民政府督查室
关于 2022 年县委县政府为民办实事 1-4 月

进展情况的通报

根据《关于印发 2022 年县政府工作报告重点工作及为民办

实事任务分解的通知》（澄府办〔2022〕8 号）要求，各责任单位

积极推进县委县政府 2022 年为民办实事工作，县政府督查室按

双月制时间节点，跟踪推进工作目标。现将有关情况通报如下：

一、基本情况

2022 年县委县政府为民办实事明确 11 项工作。从督查情况

看，农村黑臭水体治理工程项目、脊柱侧弯筛查工作、金江老城

城区城市微公交投运工作、居家养老服务项目和社区精神康复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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务项目等 5 项工作部分完成，其余 6项工作按节点目标有序推进，

完成率 55%。

二、进展情况

（一）关于海口垃圾焚烧发电厂炉渣综合利用项目周边雨污

水管道工程项目的事项。“1-4 月计划进度：2022 年 4 月 30 日前

完成所有雨污管网安装。”（责任单位：老城开发区发展公司）

进展情况：1.项目情况：一是雨水管网工程：包括 482 米钢

筋混凝土雨水管和砖砌雨水检查井等配套工程。二是污水管网工

程：包括新建 DN400HDPE 增强中空壁缠绕管 943 米，以及混凝土

污水检查井等配套工程。2.进展情况：截至 2022 年 4 月 30 日，

雨污管网已安装，实现功能性通水，完成总工程量的 92%。

（二）关于澄迈县农村黑臭水体治理工程项目的事项。“1-4

月计划进度：完成项目一期初步设计和概算审批。”（责任单位：

县生态环境局）

进展情况：1.项目情况：一是建设污水管网长度共计 33300m，

污水总处理规模 585m³/d，污水处理设施 13 套，并对水塘进行清

淤、水池曝气、种植水生植物等。二是项目计划总投资：3867.06

万元，分别在金江镇、福山镇、桥头镇、瑞溪镇、老城镇、文儒

镇、永发镇、仁兴镇等镇建设。三是项目分两期实施，项目一期

计划 2022 年 6 月开工，工期 90 天。2.项目进展：项目一期初步

设计和概算已完成编制工作，正在报批，报批工作未完成。

（三）关于澄迈县农用地环境质量调查项目的事项。“1-4 月

计划进度：完成项目实施方案编制。”（责任单位：县生态环境局）



- 3 -

进展情况：1.项目情况：一是根据海南省农用地土壤污染状

况详查结果及粮食超标点位情况，澄迈县农用地土壤污染详查单

元及周边地区存在土壤超标点位，通过现场踏勘调研，结合水系

和地形特征，确定本项目的详细调查区域面积为 20360 公顷，其

中粮食超标点位详细调查区域为 110 公顷，农用地土壤污染详查

单元详细调查区域为 20250 公顷，区域内的土壤集中超标区为

14400 公顷。二是项目计划资金 783 万元，其中中央资金 705 万

元，县内配套资金 78 万元。2.进展情况：一是项目实施方案已

编制完成。二是项目于 2022 年 3 月 18 日完成公开招标，2022 年

4 月 8 日签订了服务合同，并完成了第一笔费用支付（390 万元）。

三是目前正在开展采样和检测工作。

（四）关于澄迈县中小学生青少年脊柱侧弯免费筛查服务项

目的事项。“1-4 月计划进度：完成脊柱侧弯筛查工作。”（责任单

位：县卫健委）

进展情况：1.我县已印发了《2022 年澄迈县中小学生脊柱侧

弯免费筛查服务项目实施方案》，并组织开展筛查团队医务人员

培训。2.我县中小学生脊柱侧弯筛查目标为 7 万名，县卫健委于

2022 年 4 月 21 日启动筛查工作，截至 2022 年 4 月 30 日，已完

成 6450 名学生筛查，完成率 9.2%，完成率较低。3.2022 年 4 月

底，县卫健委邀请海南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脊柱外科专家开展脊

柱侧弯复诊及康复治疗工作。

（五）关于澄迈县 2022 年老旧小区改造项目的事项。“1-4

月计划进度：确定改造内容，编制初步设计方案及概算。”（责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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单位：县住建局）

进展情况：1.县住建局已经委托设计院现场调研走访，结合

小区原产权单位深入调查、征询民意和管线单位意见，目前已确

定澄迈县 2022 年老旧小区改造项目建设内容。2.初步设计及概

算编制工作已完成。3.正在开展项目初设概算报批工作。

（六）关于澄迈县农房抗震改造的事项。“1-4 月计划进度：

农房抗震改造任务 179 户全部开工建设。”（责任单位：县住建局）

进展情况：今年，省下达我县农房抗震改造任务 179 户。截

至 2022 年 4 月 30 日，全县已动工 179 户，动工率 100%，已竣工

154 户，竣工率 86%。

（七）关于金江、老城城区城市微公交的事项。“1-4 月计划

进度：1.落实上报老城城区微公交事宜经县政府“二重一大”会

议审定。2.完成购置 39 辆微公交车，办理相关手续，计划于 4

月底前开通金江 2 条和老城 3 条微公交线路。”（责任单位：县交

运局）

进展情况：1.金江、老城微公交事项已经县政府审议通过，

资金已列入年度预算安排。2.海口公交集团于 2022 年 4 月 19 日

挂网招标，预计 7 月底全部投运。3.金江地区微公交试运营于 5

月底进行试运营。金江、老城微公交线路未实现开通。

（八）关于澄迈县居家养老服务项目的事项。“1-4 月计划进

度：为服务对象累计提供 3000 个小时的上门服，完成服务事项

的 30%。”（责任单位：县民政局）

进展情况：1.县民政局正在开展调研工作，摸清我县各镇村



- 5 -

居有养老服务需求老人和有集中供养意愿老人底数。2.澄迈县居

家养老服务项目现已入库，正在进行招标，招标代理单位 2022

年 4 月 28 日已发布澄迈县居家养老服务项目竞争性磋商公告，

准备按程序开标。前期工作未完成，为服务对象提供服务工作尚

未开展。

（九）关于澄迈县社区精神康复服务项目的事项。“1-4 月计

划进度：完成服务事项的 30%。”（责任单位：县民政局）

进展情况：澄迈县社区精神康复服务项目已制定服务方案，

正在进行招标，招标代理单位 2022 年 4 月 28 日已发布澄迈县社

区精神康复服务项目-竞争性磋商公告，准备按程序开标。前期

工作未完成，为服务对象提供服务尚未启动。

（十）关于澄迈县提高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础养老金标

准的事项。“1-4 月计划进度：根据省人社厅和省社保中心安排，

做好城乡居保基础养老金调标准备工作。”（责任单位：县人社局）

进展情况：根据省人社厅和省社保中心安排，2022 年 2 月我

省再次提高全省的城乡居保基础养老金标准，平均每人提高 5 元

左右，目前城乡居保基础养老金平均标准为 200 元左右，我县已

按时完成 2022 年度城乡居保提标工作目标。

（十一）关于澄迈县公立幼儿园校车购买服务保障项目的事

项。“1-4 月计划进度：正常运营 53 辆校车，抽查校车运行情况，

与部分园方座谈，了解海汽公司服务质量。参加海汽公司校车驾

驶员、照管员培训会议。”（责任单位：县教育局）

进展情况：1.县教育局联合海汽澄迈分公司于 2022 年 1 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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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1 日、2 月 13 日、2 月 16 日、3 月 20 日分别召开校车驾驶员、

照管员安全会议。2022 年 4 月 16 日，县教育局联合海汽公司组

织我县 50 名公办幼儿园校车照管员进行校车交通安全、照管员

职责培训活动。2.根据疫情防控要求，每天对校车进行清洗、消

毒。3.县教育局联合海汽澄迈分公司于 2022 年 3 月 18 日、3 月

25 日分别到各幼儿园抽查校车驾驶员、照管员接送幼儿的服务质

量等工作。

三、存在问题

（一）个别项目存在资金拨付慢或未及时到位，影响项目推

进。如，老城开发区发展公司牵头的海口垃圾焚烧发电厂炉渣综

合利用项目周边雨污水管道工程项目，工程进度款拨付缓慢。县

生态环境局牵头的澄迈县农村黑臭水体治理工程项目建设资金

和澄迈县农用地环境质量调查项目县级配套资金需要尽快落实。

（二）部分事项未按原计划落实，推进慢于预期。如，县生

态环境局牵头的农村黑臭水体治理工程项目一期前期工作未完

成。县卫健委牵头的我县中小学生青少年脊柱侧弯免费筛查服务

项目，筛查工作未按计划完成。县交运局牵头的老城地区微公交

投入运营晚于预期。县民政局牵头的居家养老服务项目和社区精

神康复服务项目正在做前期工作，为服务对象提供服务工作未开

启。

四、工作建议

（一）主动作为，积极跟踪解决项目资金问题。一是老城开

发区发展公司要主动对接县财政局加快拨付海口垃圾焚烧发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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厂炉渣综合利用周边雨污水管道工程项目工程进度款，加快项目

工程进度。二是县生态环境局要尽快对接县财政局解决澄迈县农

村黑臭水体治理工程项目建设资金问题和澄迈县农用地环境质

量调查项目县级配套资金问题，同时加紧推进项目实施，确保按

时完成。

（二）密切配合，建立畅通协调机制。一是县卫健委要加强

与县教育局的沟通协调，争取于 5 月底前完成 7 万名学生的脊柱

侧弯筛查工作。二是县交运局要主动对接海口公交集团，加强沟

通，紧扣时间节点，加快推进金江、老城城区城市微公交工作。

（三）发挥统筹作用，加快项目推进。居家养老服务项目和

社区精神康复服务项目确定中标单位后，县民政局要做好牵头职

责，积极统筹督促各镇按计划为服务对象提供服务。

附件：2022 年县委县政府为民办实事 1-4 月进展情况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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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县政府领导，四大办，各镇政府，县直有关单位。

澄迈县人民政府督查室 2022 年 5 月 16 日印

（共印 260 份）


